
华泰财险附加品牌条款（2025 版 CB-T） 

因承保风险对携带品牌或商标或附有制造商或被保险人的保证的货物或商品造成损失

或损害的，被保险人有权选择，此类损坏货物或商品的残值按删除所有品牌或商标（包括但

不限于品牌，商标，外观设计专利，条形码，开机画面）后该等货物或商品的残值计算。被

保险人应保留对所有损坏货物或商品的控制权，并且该等货物或商品在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

情况下不得转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被保险人同意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在删除所有品牌和

商标后修理和销售此类货物或商品。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